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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

目资金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总结北京市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转移支付实施效果，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主

体责任和绩效意识，提高中央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

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

163 号）、《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

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29 号）和

《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

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 号）、《北京市农业农村

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农资金预算执行情

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北京市财政局的指导下，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认真组织相关区对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转移支付进行绩效自评，

形成本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

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农〔2024〕29 号），

下达“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

4000.00 万元。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根据《关于报送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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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等资金初步分配建议的函》，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预算资金 4000.00 万元分配至门

头沟区。

（三）绩效目标情况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充分发挥老

区资源禀赋、政策保障、精神力量等特有优势，深入发掘乡村产

品供给、文化传承等特有功能，充分发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

导向作用，推动项目区域内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提档升

级、乡村治理提升改进，红色文化和乡土文化有效传承，群众生

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探索

具有老区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径。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2024 年度“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

目资金”转移支付批复下达的预算资金共计 10340.98 万元，其

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4000.0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5393.98

万元，其他资金 947.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执

行资金 9780.59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3811.10 万元，地方

财政资金 5181.54 万元，其他资金 787.95 万元。预算执行率

94.58%。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

结合实际情况，按照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相关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进行了资金分配，具体依据《关于报送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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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等资金初步分配

建议的函》相关要求进行分配。同时，依据《北京市门头沟区“五

新斋堂”乡村振兴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对中央财政资金、地方

财政资金、其他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向及对应金额进行了明确。

2.资金下达及时性

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转移支付管理制度规定以及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的时限要求，按时分解下达。

3.资金拨付合规性

根据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将资金从

国库转入财政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资金使用规范性

项目整体能够按照下达预算的科目和项目执行，未出现截留、

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但项目中部分内容合同签订金额

超出项目申报金额，如“党群服务中心提升”“灵水村人居环境

整治项目”“牛战村玫瑰园、苹果园改造提升项目”。

5.资金执行准确性

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整体执行较好，

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

持革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转移支付批复下达的预算资金共

计 10340.98 万元，其中：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 4000.00 万元，

地方财政资金 5393.98 万元，其他资金 947.00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实际执行资金 9780.59 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资

金 3811.10 万元，地方财政资金 5181.54 万元，其他资金 787.95

万元；预算执行率 9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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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对各项目实施全过程

绩效管理。按照《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

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财监〔2025〕1号）、《北

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农资

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对项目开展绩效自

评工作。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及时足额安排资金

履行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组织开展神奇新斋堂、红色新斋堂、和美新斋堂、品牌新斋

堂、活力新斋堂“五新斋堂”建设工作，具体包括法城农文旅产

业提升节点、马兰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项目、黄岭西红色旅游

节点、大寒岭古道休闲体验、古道古村文旅休闲设施、斋堂镇地

质灾害治理、吕家村基础设施提升工程、爨柏景区停车场提升、

法城农游一体科普乐园等工作。通过上述工作的开展，提升人居

环境与产业发展质量，提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新增补助启动建设的项目区数量 1 个；打造红色旅游线路 2

条；赓续红色血脉展览馆（座）1 座；休闲农业园（休闲乡村）

提升 9 个；农业产业园（乡村）5 个；供排水改造 8.071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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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提升覆盖面积 102167.44 平方米；乡村旅游附属配套设施 5

个；导引指示物 362 个。

（2）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100%；不存在审计、督查等支出问题；已

建工程无质量问题。

（3）时效指标

建设周期 16 个月；年度资金拨付率 100%；年度资金支付率

95.28%；年度建设项目开工率 100%；年度建设任务完成率 100%。

（4）成本指标

法城农文旅产业提升节点项目 160.63 万元；马栏红色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项目 588.02 万元；黄岭西红色旅游节点项目

508.43 万元；大寒岭古道休闲体验项目 1727.50 万元；古道古

村文旅休闲设施项目 826.52 万元；项目建设未对社会及生态环

境产生负面影响。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项目地范围内乡村产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水平持续提升，培

育发展 2 个特色产业；项目区域内农民收入增速 10.8%，高于所

在县域平均水平 6.8%。

（2）社会效益

旅游接待人次增长 80.6%；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经营收入增

长 10.80%；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增长 19.56%；就业岗位增

加 21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 10.25%；项目区域内农

村集中供水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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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态效益

保护生态环境率 100%；项目耕地保护任务完成率 100%；项

目区域内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100%；项目区域内生活污水集中

处理率 100%；项目区域内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 100%。

（4）可持续影响

在乡村振兴工作领域探索出可推广的经验作法并获得 4 家

省（市）级以上单位和部门认可；项目所在县在省域范围内总结

宣传具有较大影响的乡村振兴工作领域典型案例 8 个。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地农民满意度为 98%。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农业农村部和财政部相关要求，积极做好项目绩效自评

结果应用及公开工作。充分应用本次绩效自评结果，用于指导下

一步有关区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项目推进工作。做好对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命老区

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结果的分析研究，查找工作不足，进

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全面提高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欠发达革

命老区乡村振兴项目资金管理水平。绩效结果将按要求在北京市

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